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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8/2018 號—跟進事項二  
 

中西區區議會第十二次會議—跟進事項  

議題：民政事務署及政府產業署  
違反政府政策阻礙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8/2018 號）  
 
 
政府產業署代表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提供的書面回覆 : 
 
 貴區議會於本年 2 月 27 日就題述事宜致財政司司長的信函、夾附的

討論文件及  2018 年 1 月 4 日的區議會會議記錄擬稿（節錄）（「會議記錄」）

收悉。政府產業署（「產業署」）獲財政司司長授權就  貴區議會的意見謹覆

如下：  
 
就產業署未能出席區議會會議  
 
 產業署一直就其轄下及財政司司長法團的物業與相關持份者包括區

議會保持密切溝通，並積極配合區議會就相關事宜的查詢。產業署過往亦曾應

邀派代表出席  貴區議會的會議，例如 2016 年 10 月 27 日的食物環境衞生及

工務委員會會議，討論前學堂宿舍有關事宜（詳見夾附於附錄一的會議記錄節

錄）。  
  
 題述會議是  貴區議會首次就有關帝后華庭嘗試根據《建築物管理條

例》（香港法例第 344 章）第 3 條成立法團的議題邀請產業署出席會議。產業

署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接獲  貴區議會來信後，隨即在同年 12 月 1 日就有關

議題回覆  貴區議會（見附錄二），並先後於同年 11 月 10 日及 13 日以書面

回覆甘議員及蔡先生的查詢（見附錄二第 3 至 4 頁及附錄三）。由於產業署已

在回覆文件中詳細交代有關該議題的資料，因此未有派員出席題述會議。若日

後  貴區議會認為就有關議題須產業署參與會議，本署將積極配合。   
 
就業權份數計算事宜向土地審裁處諮詢法律意見  
 
  財政司司長法團作為帝后華庭的其中一名業權共有人，其角色與一般

私人單位業主無異；而產業署作為財政司司長法團在私人發展項目內的政府物

業業主代表，有責任確保財政司司長法團作為業主的權益得到保障。產業署在

是次事件中已擔當了相關角色，包括出席業主大會及投票議決相關事項，並多

次主動要求帝后華庭公契經理人公司在業主大會前後，向業主清楚講解相關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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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 條下有關委出管理委員會所需業權份數

的計算方法出現不同詮釋，因此，產業署曾就有關事宜諮詢民政事務處及尋求

法律意見。據產業署所得的法律意見，《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 條有關委出管

理委員會所需的「獲總共擁有份數不少於 30%的業主支持」應包括大廈所有業

權份數，而不用扣除公共地方及設施的業權份數或沒有投票權的業權份數。此

意見與帝后華庭公契經理人公司所委託的律師（見附錄四）及業主委員會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致帝后華庭業主及住戶的通告（見附錄二第 5 至 6 頁）內闡

述投票結果所計算的基準一致。  
 
  產業署對上述計算帝后華庭總業權份數的基準並無異議，故認為無需

就此個案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引／裁決。此外，由於有關決議涉及帝后華庭的

所有業主，產業署認為不適宜以其作為個別業主代表的身份運用公帑向土地審

裁處尋求指引／裁決。若任何人士就上述計算基準持不同見解，可自行決定是

否向條例主管當局或土地審裁處尋求協助。  
 
就會議記錄擬稿所載的其他事宜  
 
  本署亦希望在此就議員在題述會議中所提及的建議及事宜稍作回覆

如下：  
 
帝后華庭投票數字的詮釋  
 
  會議記錄擬稿第 5 段提及，蔡先生在會議上指 2017 年 9 月 15 日的投

票結果「證明大部分業主贊成成立法團」。事實上，當日投票贊成成立法團的

業權份數是 11,364，如以大廈總業權份數（ 90,328）計算，贊成的業主僅佔

12.58%。即使以公共地方及設施所持的業權份數不納入於總業權份數內（即

65,317）為基數，贊成的業主亦只佔 17.40%。  
 
政府產業署的投票意向  
 
  會議記錄擬稿第 5 段亦提及，蔡先生詢問產業署是否事先與業主委員

會溝通，表明當晚會投棄權票。在投票當晚，本署代表親自將票投進票箱，而

事前並沒有向任何人士（包括民政事務處及帝后華庭業主委員會）透露其投票

意向。民政事務處代表亦已在會議上確定產業署因保密理由而沒有向他們透露

投票意向（見會議記錄擬稿第 8 段）。相反，蔡先生一方在未經產業署同意下，

單方面在大會點票後透過廣播系統聲稱政府代表沒有投票，此陳述與事實不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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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署就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投票考慮  
 
  就會議記錄擬稿第 9 段提及產業署就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投票考

慮，一如本署於 2017 年 12 月 l 日回覆  貴區議會的信件中第 7 段（見附錄二），

以及 2017 年 11 月 10 日回覆甘議員的信件中第 4 段（見附錄二第 3 至 4 頁）

指出，產業署在作出投票決定前，考慮了多項因素，在此不贅。同時，民政事

務處亦表示政府在大廈管理方面的政策是「鼓勵和協助業主成立合適的居民組

織，以便他們有效地管理大廈」。而帝后華庭目前已成立了「帝后華庭業主委

員會」，並已聘請管理公司負責管理屋苑。  
 
  如上文及本署在 2017 年 11 月 10 日回覆甘議員的信中解釋，作為帝

后華庭的其中一名業權共有人，財政司司長法團的業主角色與一般私人單位業

主無異。而產業署作為財政司司長法團在私人發展項目內的政府物業業主代

表，有責任確保財政司司長法團在帝后華庭內作為業主的權益得到保障，並在

相關權責（包括所衍生的法律責任）得到釐清後，方能作出全面的投票考慮。 
 
  事實上，帝后華庭業主除了對應否將公共地方及設施所持的業權份數

納入計算在總業權份數內有意見分歧外，在 9 月 15 日業主大會上亦有部分業

主質疑（ i）在未有充份時間討論及未釐清相關法律觀點前，何以要倉卒投票；

及（ ii）如投票成立法團獲得通過，他日若因上述爭議而引起法律訴訟，相關

費用將如何處理。惟當時有關方面並未就這些問題作出回應，召集人一方已迅

即進入投票程序。產業署隨後亦已去信促請帝后華庭公契經理人公司，就有關

問題作出跟進及解釋（見附錄五），而其於 2017 年 12 月 13 日的回覆已在題

述會議前交予  貴區議會作為補充資料。  
 
  日後若帝后華庭業主再次召開業主大會，以尋求成立法團，本署會一

如以往，按最新實際情況及仔細考量相關因素後，才作投票決定，以履行業主

的角色和責任。  
 
附件：附錄一至五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收到）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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